附件
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整改方案

为做好年检未参检社会组织整改，加强全市性社会组织监督管理，规范社会组织行为，健全和完善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制度，提高社会组织发展质量，促进宿州市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，制定以下整改方案。
一、整改时间
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6月4日至2026年6月30日。
二、整改内容
（一）向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和登记管理机关书面说明未参加2024/2025年度检查的原因；
（二）向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和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书面整改报告，补交2024/2025年度检查材料；
（三）对照检查《章程》的执行和落实情况，换届之后及时在安徽省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备案负责人、理事、监事等信息；
（四）排查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制度、财务制度、会议制度执行情况，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，补缺补差；
（五）更换已过期的法人登记证书。
三、整改验收
请有关社会组织根据整改时限和整改内容，认真落实整改工作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。有关社会组织存在2024及2025年度均未参检情况的，应分别书面说明未参加2024年度检查及2025年度检查原因并提交对应年度检查材料。市民政局将对各社会组织报送的整改材料进行审核，对敷衍了事、逾期不改正或不进行整改的，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四、相关要求
各社会组织要召开理事会，学习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和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》，对年检工作做到心中有数。要主动对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，接受整改指导，依照法规政策和章程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，完善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、监事（会）制度，健全内部监督机制，加强社会组织诚信自律建设，进一步激发活力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社会、服务群众、服务行业的作用，促进宿州市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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